附件

《西北区域电力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
修订条款

一、调整光伏AVC测试时间要求

按照《光伏发电站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GB/T 19964-2024），调整《西北区域电力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西北监能市场〔2023〕95 号）光伏AVC测试时间。

原条款“第二十四条 新投运并网常规、光热、抽蓄、新能源（风机、光伏）及新型储能场站在并网前应具备AVC功能、完成厂站内调试，具备与电力调控机构相应AVC系统闭环联调的条件，并在投产后30日内与电力调控机构相应AVC系统闭环运行。”

修改为“第二十四条 新投运并网常规、光热、抽蓄、新能源（风机、光伏）及新型储能场站在并网前应具备AVC功能、完成厂站内调试，具备与电力调控机构相应AVC系统闭环联调的条件，并在投产后6个月内与电力调控机构相应AVC系统闭环运行。”

二、调整风电AVC测试时间要求

按照《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GB/T 19963.1-2021），调整《西北区域电力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西北监能市场〔2023〕95 号）风电AVC测试时间。

原条款“第二十四条 新投运并网常规、光热、抽蓄、新能源（风机、光伏）及新型储能场站在并网前应具备AVC功能、完成厂站内调试，具备与电力调控机构相应AVC系统闭环联调的条件，并在投产后30日内与电力调控机构相应AVC系统闭环运行。”

修改为“第二十四条 新投运并网常规、光热、抽蓄、新能源（风机、光伏）及新型储能场站在并网前应具备AVC功能、完成厂站内调试，具备与电力调控机构相应AVC系统闭环联调的条件，并在投产后6个月内与电力调控机构相应AVC系统闭环运行。”

三、规范纳入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管理的水电机组装机容量要求

按照《电力系统网源协调技术导则》（GB/T 40594-2021），规范《西北区域电力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西北监能市场〔2023〕95号）水电适用装机容量。

原条款“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西北电力系统内由省级以上电力调度机构直接调度的各类型并网主体，以及由地调直调的风电、光伏，由地调直调的装机容量50MW及以上的水电站、生物质能发电厂、光热发电厂。地调直调的装机容量50MW以下的水电站及其余并网主体参照本细则执行。”

修改为“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西北电力系统内由省级以上电力调度机构直接调度的各类型并网主体，以及由地调直调的风电、光伏，由地调直调的装机容量40MW及以上的水电站、生物质能发电厂、光热发电厂。地调直调的装机容量40MW以下的水电站及其余并网主体参照本细则执行。”



